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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细则 
2024.5 

 
为提高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

与电气工程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方案》，采用“感知科学与工程学院

（感知学院）自主推荐”和“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电院）统一答辩”的原

则，开展感知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细则如下： 

一、候选人名额 
普通类：按感知科学与工程学院国家奖学金名额（由上级单位——电院分配）

的一定比例向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推荐。 
特荐类：根据感知学院院长推荐制，院长在一个聘期内，有 1-2名研究生特

荐名额（具体由上级单位根据研究生规模定），提名细则见条款六。 

二、评审指标 
参考评分=GPA 源课程学绩点×40/4.0（仅研二计算此项）+科研成果得分。 

三、评选流程 
由感知学院自主推荐答辩和上级单位统一答辩两部分组成，其中感知学院层

面负责正式候选人推荐提名，上级单位层面负责统一答辩。 

1、感知学院自主推荐答辩 
（1）个人申请：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并提交如下初评材料（所有材料需

导师签字认定）： 
1）学业成绩：课程学习成绩单 
2）科研成果：学术型和专业型研究生候选人均需提交合计不超过 4个（篇）

代表性成果（论文、专利及其它成果等） 
3）素质拓展：提交不超过 2项代表性项目 
4）社会服务：相关证明材料 
（2）资格审查：感知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初评小组）负

责初评申报材料的初审，审查标准参见学院评审实施方案，其中参评学年内需满

足培养计划课程 GPA不低于 2.7。 
（3）提名答辩：通过资格审查的候选人，参加公开的提名答辩，感知学院

学术委员会根据申报材料和候选人的答辩结果，独立打分后排序（感知学院院长

推荐制的研究生无需参加答辩）。 
（4）候选公示：最终名单（含感知学院院长推荐制的研究生）院内公示 3

个工作日后，公示通过名单提交电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若对提名结果有异议，可在公示阶段向感知学院初评小组申诉；若对感知学

院内答复仍存异议，可在收到感知学院内答复的 1个工作日内向电院申诉，由电
院评审委员会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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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材料上报：在指定日期内，按上级单位要求向电院递交正式申报材料
的书面和电子版，具体要求： 

1）申请表：《电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入围答辩申报表》和《研究生国家奖学
金申请审批表》，具体参见电院要求。 

2）支撑材料：同上。 

2、上级单位统一答辩 
由电院统一组织，具体参见电院要求。 

四、科研成果计分细则 
科研成果含：论文发表、专利及其它成果，细则如下： 
1、成果第一完成单位必须为上海交通大学，否则不予计分，计分细则见《感

知学院科研成果认定计分细则》。 
2、论文、专利及其它成果的累计总数限 4项，其余不计分。 
3、科研成果的认定遵循“一次认定”原则（认定区间由当年公布的《上海

交通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通知》予以明确）。 

五、回避原则 
与评审对象存在导学师生关系（导师和实际指导教师）和亲属关系的情形，

应当主动向评审委员会申请回避，不能参与评审。 

六、特荐名额提名细则 
拟通过感知学院院长推荐制特荐名额入围电院级答辩的研究生申请人，须达

到以下基本要求： 
1、参评学年内，满足学院规定的社会服务基本要求； 
2、研究生在读期间从未获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3、参评学年内，取得至少 1项有创新性的高水平科研成果。 

六、处罚措施 
1、申请材料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即取消评奖资格，并依据校纪校规给予处

分、同时院内通报批评。 
2、正式提名的院级答辩候选人，除不可抗力因素外，如果不按时提交答辩

材料或不参加现场答辩，则取消其当年度（自然年度）所有专项奖学金、优秀奖

学金的参评资格，同时院内通报批评。 

七、其它 
硕博连读研究生在注册为博士研究生之前，按照硕士研究生身份申请国家奖

学金；注册为博士研究生后，按照博士研究生身份申请国家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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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科学与工程学院科研成果认定计分细则》 
2022-5-22 

1、 论文定级标准 
奖学金评审论文/会议定级补充标准（仪器学科适用） 

中科院 SCI 期刊分区（负面期刊不列入统计） 

Nature、Science、Cell 及

子刊（2022 年度学校指定目

录）实行感知学院院长特荐

制 

大类一区 30 分 

大类二区 15 分 

大类三区及以下 5分 

专业方向相关国内重点期刊 
15 分 （指定目录一级学报） 

5 分 （其它国内期刊） 

交大各学科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目录A类国际会议 8 分 会议论文需为 Oral

（含线上 Oral），如

为 Poster 计分减

半。 
交大各学科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目录B类国际会议 4 分 

注： 
（1）论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第一单位为交大方可计分，否则不予计分； 
（2）第一作者（系数 1）；第二作者时导师为第一作者（系数 0.5）；共同一作论文的计分
方式为论文总分值/一作人数，其余不计。 
（3）发表的论文：若在上一评审年度录用后使用，并成功获奖，则本次不计分； 
（4）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相关指定期刊目录详见附录； 
（5） 负面期刊统一参考最新中科院预警名单，链接为：https://earlywarning.fenqubiao.com/#/ 
（6）综述类论文仅发表在一区期刊计入得分，得分为：一区期刊分数乘以 0.6。 
 

2、专利定级标准 

专利类型 分值 
系数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发明专利授权 4 1 0.5 0.25 

发明专利公开 2 1 0.5 0.25 

注：（1）博士只计算专利授权，硕士计算专利公开、授权。 

（2）国际专利与中国专利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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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研竞赛 

 

 
获奖等级 

奖项级别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特级科技竞赛 7分 5分 4分 3分 

A 类科技竞赛 5分 4分 3分 2分 

B 类科技竞赛 4分 3分 2分 1分 

C 类科技竞赛 3分 2分 1分 0.5分 

注：同一作品参加不同竞赛或同一竞赛不同组别，只计分一次，取最高分。各

级竞赛列表赋分只统计全国奖。 

 

4、附录 

附录： 

专业方向相关国内期刊指定一级学报目录 

序号 期刊名 是否一级学会学报 

1 中国科学（中文版） 按一级学报赋分 

2 科学通报 是 

3 仪器仪表学报 是 

4 电子学报 是 

5 物理学报 是 

6 化学学报 是 

7 自动化学报 是 

8 声学学报 是 

9 海洋学报 是 

10 光学学报 是 

11 信号处理 是 

12 分析化学学报 是 

感知学院竞赛列表 

特级科技竞赛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互联网+ 

A 类科技竞赛 中国国际传感器创新大赛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B 类科技竞赛 

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计竞赛 

全国大学生无人飞行器智能感知竞赛 

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设计竞赛 

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A 类国际会议论文奖 
C 类科技竞赛 梅特勒-托利多杯创新大赛（全国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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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电子测量与仪器学报 是 

14 分析测试学报 是 

15 自动化仪表 是 

16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 是 

17 雷达学报 是 

 


